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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 验 报 告 
 

 
          样品名称            油桃（桃）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委托单位      贞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     

 

          检验类别            监督抽检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四川蓝城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

 

 



  注 意 事 项 
 

1、检验报告无检验检测专用章和检验检测机构公章无效。 

2、复制检验报告未重新加盖检验检测专用章或检验检测机构公章无

效。 

3、报告无制表、审核、批准人签章无效。 

4、报告涂改、骑缝章不完整无效。 

5、对检验报告中的结果有异议的： 

（1）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 15 日内(特殊样品除外)向本公司提出，逾

期不予受理。 

（2）国家法律法规有相关规定或政府部门有相关规定的，异议受理

期从其规定。 

6、鲜样和微生物不复检、其他非人为原因可能导致备份样品无法实

施复检的不复检。 

7、委托送检仅对来样负责。 

8、未经检验单位同意，该检验报告不得用于商业性广告。 

地    址：成都市天府新区天工大道 916 号 A4-3 

邮政编码：610000  

电    话：028-69518291；1811164521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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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       品 

名       称 
油桃（桃） 

型 号 规 格 / 

商       标 / 

委       托 

单       位 
贞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

检 验 类 别 监督抽检 

样 品 等 级 /  

生 产 单 位 / 委 托 日 期 2019-05-11 

样 品 状 态 鲜样 被抽样单位（人） 
贞丰县大润发美好超市

（温怀党） 

抽 样 数 量 3kg 抽 样 基 数 5kg 

抽 样 编 号 NCP5223251905054 抽 样 地 点 
贵州省黔西南州贞丰县永

丰街道建设路 22 号负一层 

抽 样 日 期 2019-05-08 检 验 项 目 见检验结果报告 

所用主要仪器 电子天平、气相色谱仪等 实验环境条件 符合检验要求 

判 定 依 据 GB 2763-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

 

检 

 

验 

 

结 

 

论 

 

该样品经检验，所检项目符合 GB 2763-2016 要求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签  发  日  期：2019 年 05 月 24 日 

备 

        

注 

“/”表示该项无内容 

购进日期：2019 年 05 月 04 日 

批准       审核      制表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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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 品 名 称 油桃（桃） 样 品 编 号 1905-05327 

检 验 日 期 2019-05-11 至 2019-05-24 报 出 日 期 2019-05-24 

 

 

 

 

检 

 

 

验 

 

 

结 

   

 

果 

项 目，单 位 指   标 实 测 结 果 判  定 检出限，单位 检 测 依 据 

甲胺磷，mg/kg ≤0.05 未检出 合格 0.02 mg/kg NY/T 761-2008 

克百威，mg/kg ≤0.02 未检出 合格 0.01 mg/kg NY/T 761-2008 

多菌灵，mg/kg ≤2 未检出 合格 0.12µg/kg GB/T 20769-2008 

以下空白 

     
 

      

      
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备 

 

注 

此栏空白 

 


